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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预算部门：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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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，作为市政府工作部门，

负责统筹推进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，组织推进政务服务标

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，承担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公共资源

交易平台管理等相关工作，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，统

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，统筹推进辖区内数字广

东、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

2024 年，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

领导下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以及习近平

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、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省

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和市“1+6+3”工作安排，结合机构改

革，积极承接新职能，明确新定位，以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成

果经验为牵引，一体化推进数字政府、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

建设，全力赋能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

2024 年部门预算预期整体绩效目标为：围绕“百千万工

程”、制造业当家、实体经济发展等中心任务，持续增强“数

字政府”基础支撑能力，保障政务信息化安全可靠运行，推

进数字政府在支撑民生实事、加强社会治理、优化营商环境、

促进乡村振兴、提升行政效能等方面创新发展。通过开展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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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年度预算重点工作任务，我局预期整体绩效目标均已实

现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
2024 年市财政批复我局预算 21573.15 万元，其中基本

支出 2496.45 万元，项目支出 19076.70 万元。项目支出主要

包括：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 14400 万元，政务服务管

理监督专项经费 1087.78万元，公共资源交易运作经费 412.16

万元，大楼后勤运作经费 344.93 万元，江门市-省数字政府

基础能力均衡化发展奖补资金 2650.65 万元。

2024 年全年总支出完成 11,440.64 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

2733.36 万元，项目支出 8,707.29 万元。项目支出其中：“数

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 4616.26 万元，政务服务管理监督专

项经费 1063.58 万元，公共资源交易运作经费 364.16 万元，

大楼后勤运作经费 344.93 万元，江门市-省数字政府基础能

力均衡化发展奖补资金 2130.65 万元。

决算支出较年初预算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：一方面，

按照市财政要求，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、政务服务管

理监督专项经费和公共资源交易运作经费年中预算较年初

预算有不种程度的压减；另一方面，本部门为“数字政府”

建设专项资金、江门市-省数字政府基础能力均衡化发展奖补

资金主管部门，预算归口到本部门管理，年中根据相关部门

的申请，部分预算调整至相关市直部门，相关决算支出不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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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局决算中体现。剔除以上原因计算，我局决算支出完成

人大预算批复金额的比例接近 100%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按照《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5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

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江财绩函〔2025〕1 号）要求，我局

认真对照各项考核指标组织开展自评，项目实施均达到预期

效果，切实履行了各项职责，部门整体工作的实施取得较好

的效益，稳步推进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。综

合考量，我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 分，绩效等

级为“优”。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

该指标反映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(15

分)、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(15 分)和专项资金

绩效完成情况(20 分)三方面的情况，指标分值 50 分，自评得

分 50 分，得分率 100%。评分分析如下：

1.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产出和效益情况及部门预算支出

情况。2024 年我局整体绩效产出指标共设置 14 个(其中数量

指标 6 个、质量指标 5 个、时效指标 3 个)，效益指标共设置

4 个(其中社会效益指标 2 个、生态效益指标 1 个、可持续性

效益指标 1 个)。截至 2024 年底，结合年度预算重点工作任

务，我局均不同程度完成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。

2.2024 年我局预算支出情况。2025 年市财政批复我局预

算 21573.15 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 2496.45 万元，项目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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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76.70 万元；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全年总支出完成

11440.64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2733.36万元，项目支出8707.29

万元。剔除预算压减和调整分配至市直部门预算等原因计

算，我局决算支出完成人大预算复金额的比例接近 100%。因

此，该考核自评按满分计算。

3.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和支出率分

析。2023 年以来，我局严格按照“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”“先

民生、后公共、再行业”“先延续、后新建”“保急需、保

重点”的原则，对专项资金进行科学分配。按项目分类统计，

专项资金（2023-2025 年）实际安排资金 29540 万元，其中，

依合同支付类项目分配 24040.26 万元，占 81.39%；基础运维

类项目分配 4133.78 万元，占 13.99%；新建或升级类项目分

配 785.96 万元，占 2.66%；工作经费分配 580 万元，占 1.96%。

按项目性质统计，营商环境类项目分配 863.3 万元，占 2.92%；

民生保障类项目分配 1953.40 万元，占 6.61%；政务服务类项

目分配 868.69 万元，占 2.94%；社会治理类项目分配 7704.39

万元，占 26.08%；政府协同类项目分配 4974.89 万元，占

16.86%；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分配 11261.32 万，占 38.11%；

部门管理系统类项目分配 1914.01 万元，占 6.48%。经过科学

分配，专项资金（2023-2025 年）保障了市本级 161 个业务

系统的平稳运行，支持了 37 个部门迫切完成建设的项目立

项动工，有效提升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，破解群众办事难

点堵点；构建市域治理“一网统管”格局，推动各智慧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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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建设落地取得成效；提升“云网数图”基础支撑能力及

网络安全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

1.预算编制。该指标反映预算编制合理性（8 分）、新

增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（2 分）两方面的情况，自评得分

10 分，得分率 100%。评分分析：我局预算编制，紧紧围绕市

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、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，结合职能编

制。特别是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，严格按照“尽力而

为、量力而行”“先民生、后公共、再行业”“先延续、后

新建”“保急需、保重点”的原则，对预算进行安排和分配。

2024 年度，我局无新增项目。因此，预算编制合理性和新增

预算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均得满分。

2.目标设置。该指标反映绩效目标合理性（5 分）、绩

效指标明确性（5 分）两个方面的情况，自评得分 10 分，得

分率 100%。评分分析：我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根据部门“三

定”方案规定的部门职能，并结合年度工作计划和实际设定。

部分绩效目标，如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，还

体现中长期规划。因此，绩效目标合理性和绩效指标明确性

均得满分。

3.成本管控。该指标反映投入成本合理性（7 分）、成

本管控应用（7 分）两个方面的情况，自评得分 14 分，得分

率 100%。评分分析：我局在编制 2024 年部门预算时，已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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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财政局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对各项目预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

压减，通过党组会议审议并充分论证，合理控制项目投入成

本（预算）。与此同时，我局制定了各项内控制度，包括财

务管理制度、采购管理制度、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以及市级政

务信息化项目管理等相关制度文件，对具体项目的成本进行

严格管控。年内我局未出现超范围、超标准支出或结余较多

的项目。因此，投入成本合理性和成本管控应用均得满分。

4.预算执行。该指标反映预算编制约束性（2 分）、财

务管理合规性（4 分）两个方面的情况，自评得分 6 分，得

分率 100%。评分分析：预算编制约束性方面，2024 年我局

年中追加大型修缮4.9万元，占年初安排预算总金额21573.15

万元的 0.02%，占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。财务管理合规性方

面，我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局属单位财务管理暂行办

法，并严格执行，规范我局财务管理。年内，未存在财务管

理相关问题。因此，预算编制约束性和财务管理合规性均得

满分。

5.绩效管理。该指标反映绩效管理制度建设（5 分）、

绩效结果应用（3 分）两方面的情况，自评得分 8 分，得分

率 100%。评分分析：绩效管理制度建设，我局修订财务管理

制度，增加“绩效管理”章节，包括了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

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内容，并明

确各科室、局属单位的绩效职责分工，为我局绩效管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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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制度基础；同时，联合市财政局对江门市

市级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，也体

现了专项资金绩效管理要求。绩效结果应用方面，我局绩效

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相关联。上一年度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

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参考依据（不是唯一依据），为我局预

算科学编制提供决策参考；每季度，我局按市财政局要求，

及时完成“数字政府”建设专项资金“双监控”填报；2024

年度无重点评价整改情况报送。因此，绩效管理制度建设和

绩效结果应用均得满分。

6.信息公开。该指标反映预决算公开合规性（1 分）、

绩效信息公开情况（1 分）两方面的情况。自评得分 2 分，

得分率 100%。评分分析：年内我局预决算公开、绩效自评均

按市财政局要求及时、规范进行了公开。因此，预决算公开

合规性和绩效信息公开情况均得满分。

三、其他自评情况

无。

四、上年度绩效自评或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整改情况

2024 年我局按照市财政局要求，开展了部门整体绩效和

项目绩效自评，未开展项目重点绩效评价。市财政局最终反

馈的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复核得分为 88.85 分，评价等级为

“良”，主要问题在“绩效管理”方面。针对绩效管理方面

的存在问题，我局及时修订完善财务管理制度，增加“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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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”章节，并狠抓落实，加强绩效结果的应用，科学编制

预算，有效提高部门整体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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